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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豪罗豪：：老百姓身边的调解专家老百姓身边的调解专家
2009年被评为贵港市法院“十佳法官”“调解能手”；所主持的石卡人民法

庭 2009 年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自治区高院”） 评为“先进集
体”并记集体三等功；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贵港市先进工作者”；
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被自治区高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记个人三等功；
2012年被评为“全区法院优秀法官”；2018年入选广西首批“壮汉双语法官”。
翻看罗豪法官的履历表，奖励栏里的一大串荣誉称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见到真人，印象更深——黝黑的皮肤、爽朗的笑容、随和健谈的性格，让他显
得格外易于亲近。作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覃塘法院”） 副院
长，除了分管立案、派出法庭和信访维稳工作，他至今仍活跃在审判工作一
线，为老百姓提供司法服务。

记者采访当天，就旁听了罗豪接手的一
个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此前不同意调解，
案件定于当天下午 3点开庭。因法院所在区
域临时停电，庭审暂时无法进行，罗豪便尝
试对双方进行调解。原、被告都不愿与对方
作过多交流，现场气氛比较沉闷，罗豪便分
别与两人聊天，充当两者沟通的桥梁。原告
说壮语，被告说当地白话，罗豪便不时在两
种语言间切换。没有庭审常见的场景，就像
朋友之间的聊天，聊着聊着，案件就这么办
结了——双方在罗豪的调解下达成和解协
议，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30年法官生涯里，像这样的民商事案件
罗豪不知处理了多少，但其中仅有 1 件上
诉，且维持率和准确率均高达 100%。“我
（接手）的案件只要当事人到庭，基本上都是
调解的多。”罗豪认为，民商事案件往往是在
无法调解的情况下才通过判决的方式处理，
判决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那样始终
会有一方因不理解、不明白法律而不服，不
服就无法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因此，他一贯
主张以调解方式来处理纠纷，力求实现案结
事了、定纷止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高度统一。

多年来，他所办案件的调撤率 （调解率
和撤诉率） 一直高居覃塘法院榜首。2009年
9月，覃塘法院成立调解中心，担任该中心
主任期间，他曾创下一天成功调解 7 个案

件、年审结493个案件的个人纪录。从当年9
月到年底，短短几个月，就率队将该院案件
调解率从原来的 40%多提高到 80%，在贵港
市法院系统的排名由原来的倒数第一变为正
数第一。

通过不断地摸索和实践，他总结出亲情调
解法、利益均衡法、部门联动法等多种行之有
效的调解方法，成为名副其实的调解专家。

记者向他求教调解“秘笈”，他笑了笑，说：
“只要我们用真情去打动当事人，把自己放到
人民群众中，为他们服务，有什么解决不通
的？”为了促成和解，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投
入更多精力，去调查矛盾根源、了解案件内
情、倾听当事人心声、向当事人解释法律规
定、做双方的思想工作，简单点说，就是耐
心地和当事人聊天。

覃塘法院立案庭庭长黄栋坚记得，有次和
他一起下乡去被告家，“他不会上去就跟人说

‘你被人告了’，他从人家家那扇大门聊起，聊
到后面被告就不抵触我们、愿意配合我们办案
了。”罗豪曾先后调解过两个离婚案，两个案子
都只有原告，也就是女方到庭，开庭前他就和
她们聊，聊生活、聊工作、聊家庭，聊到最后两
人都不约而同地说“庭长我佩服你，我不离
了”。事后他对两位原告的丈夫进行电话回
访，劝他们改掉引发妻子不满的习惯。案件
过去将近10年，两个家庭再没为离婚的事闹
到法庭。

罗豪擅长调解纠纷，尤其是农村的民间纠
纷，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有着密切的
关系。1966年 10月，罗豪出生于贵港市覃塘
区山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通过高考考入中央
民族学院 （现中央民族大学），就读壮语言文
学专业，1990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贵港市
人民法院下辖的三里法庭当书记员。这个主要
面向农村群众的基层法庭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起
点。在这里，他边干边学，因当时法官较少，
才工作半个月的他就以法官的名义上门调查，
办了人生中第一个案件。此后，他利用业余时
间攻读法律专科和法律本科，实现了从文学专
业到法学专业的跨越。

30 年来，罗豪先后在人民法庭、行政
庭、办公室、立案庭、政工科、司法鉴定科、
调解中心、执行局等多个庭室工作，并且都干
出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担任执行局局长期间，
率队将覃塘法院的案件实际执行率提升至75%
以上，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他分管的家事审判
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均因工作成效显著成为自治
区高院的试点。但其中工作时间最长、倾注最
多心血的，还要属人民法庭。他在东龙法庭、
石卡法庭、原三里法庭、原覃塘中心法庭等人

民法庭度过的时间，加起来足有15年。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设

置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农村工作和生活环境
较为艰苦，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处
理案件需要耗费更多精力，很多人想方设法往
上调，罗豪 20年前就有过上调的机会，他却
选择留在农村，把青春献给这片养育他的热
土。“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和农民打交道，确
确实实有些特殊的感情。”罗豪说，“我本来就
是农民嘛！”

在几个人民法庭工作期间，他走遍贵港市
覃塘区下辖的 10个乡镇，熟知各个乡镇的风
俗习惯，对农民群众的个性、思想、价值追求
了然于心，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村
工作经验。“都说农村工作难做，您觉得难不
难？”面对记者提问，罗豪坦言“真的难”，但
他愿意迎难而上，并且从中找到工作的价值和
意义。“做这工作身累、心也累，但能为群众
解决纠纷也是一种乐趣。”罗豪说，“我就把它
当作修功德、做好事，特别是那些很难处理的
群体纠纷，如果处理好了，我就会感觉很有成
就感。”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点责任心和奉献
精神，就算不上一个好法官。

那怎样才能做好农村工作？面对这个问
题，罗豪给出的答案是：舍得用感情，融入农
民群众之中，脚踏实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他
记得有次下乡，村里的老伯见到他，往自己的

烟袋里装上烟丝，便递给他，虽然心里多少有
点不适应，但他马上接过烟袋，抽了起来。

“他递给你本身是好意，是因为当你是自己
人。如果不接，他第一反应是你嫌弃他；你接

了，他认为你看重他，心理上的距离马上就拉
近了，你要办什么事，毫无疑问他会配合你。
打下好的基础，离成功处理纠纷就不远了。”
罗豪说。

除了友善的行为和服务的意识，还要和农
民群众打成一片，说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也是必
须的。据介绍，覃塘区下辖的 10个乡镇都有
壮族群众居住，特别是东龙法庭管辖的东龙
镇、山北乡、蒙公乡、古樟乡这4个乡镇，壮
族人口占比达90%以上，通用语言为壮语，也
有讲客家话、白话的群众。作为土生土长的壮
家汉，讲壮语对罗豪来说自然不在话下，
2002—2003年在东龙法庭工作期间，他就已
常态化地用壮语开庭。“在民族地区，如果用
普通话和群众交流，好像总有点隔阂、有点距
离感，用民族语言跟他们互动，无形中就拉近
了跟他们的距离，有利于情感交流，也就有利
于纠纷的解决。”

“就算自治区高院不评‘壮汉双语法官’，
我们也一样会这么做。”罗豪说。在覃塘，不
会壮语可以说寸步难行，“甚至连问路都问不
来”，为了开展好工作，覃塘法院高度重视壮
汉双语法官的培养工作，连续三任院长都强
调，法院的同志都应该学壮语。院里曾开过壮
语培训班，工作中罗豪也会见缝插针教书记员
说些壮话。在这样的氛围下，院里绝大部分同
志多少都懂一点壮话。

去年12月，覃塘法院共有7位法官被自治
区高院评为“壮汉双语法官”，其中除了罗豪这
样的壮族法官，也有之前不讲壮语的汉族法
官，比如周务光法官是讲白话的，连家响法官
讲的是客家话。“这也是我们院的特色，我们把
汉族的同志都培养成壮语专家了！”语毕，伴随
着一串爽朗的笑声，罗豪的脸上又一次绽开笑
容。这笑容，即使是在严肃沉闷的调解现场也
没有消失过。

▲罗豪在村里调解案件。

▲罗豪（左二）到施工现场了解案情，调查取证。


